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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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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

 

就審計署署長第六十六號報告書第 8 章「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及服務的採

購及非耗用物品管理」回應政府帳目委員會 

 

第 2 部分：採購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及服務 

 

1. 為何環保署在兩個月內把總值 460 萬元的採購項目分六次進行採購，

而非把採購項目綜合起來，以收規模經濟之效？鑑於每次採購相隔時

間很短，環保署這樣分開進行採購，是否想繞過《物料供應及採購規

例》的財政限額(即倘若採購的物料或服務的估計價值超過 143 萬元，

局／部門須進行公開招標)（見第 2.2 段）？如環保署認為有需要分開

進行採購，有什麼充分理據支持其決定（見第 2.19 段）？ 

 

 答覆:  

  

環保署一直都按《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》辦事，我們無意規避招標程

序。上述所有採購電腦硬件及軟件項目都是按照常備承辦協議下的採

購程序進行。正如報告書第 2.3 段所述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(資

科辦)及政府物流服務署(物流署)定期安排公開招標競投，以甄選可按

照資科辦所定規格提供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及服務的供應商。政府與

經甄選的供應商就供應六類不同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及服務(包括個

人電腦產品)，分別簽訂相關的常備承辦協議。有關的六次採購都是按

照常備承辦協議下的採購程序進行。正如報告書第 18 頁顯示，該六次

採購是在不同時間進行(雖然是在 2013 年 10 月 21 日至 12 月 3 日期間，

相隔時間很短)。除了採購項目 2 及 6 外，其餘四個採購項目均是採購

不同的電腦硬件及軟件產品(採購項目 2 及 6 均是採購同一組物品，但

採購價值總額少於 143 萬元)。在處理這些採購時，我們把各個項目分

開處理。在該六次採購中，我們向所有名列常備承辦協議的合資格供

應商取得報價後，將合約批予符合要求的出價最低者。 

 

審計署認為該六次採購項目原可綜合起來再作另外招標，以收規模經

濟之效。我們接納審計署的意見，並已發出通告提醒負責採購電腦硬

件及軟件的同事，即使個別採購項目或有若干不同之處，採購時間亦

略有差距，也要盡可能把採購不同的項目合而為一，以收規模經濟之

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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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部分：資訊及通訊科技非耗用物品的管理 

 

2. 審計署發現，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，在 1 009 項所選取的資訊及通

訊科技非耗用物品中，有關部門未能找到的有 107 項(11%）。這些下落

未明物品的購買成本約值 451,000 元；在該 107 項下落未明的物品中，

32 項（30%）有內置數據儲存裝置（例如個人電腦）（見第 3.4 至 3.6

段）。由於根據《保安規例》，遺失數據儲存裝置可能違反保安規定，

當局可否告知本委員會違反有關規定的後果（見第 3.6 段）？在該 107

項下落未明的有內置數據儲存裝置的物品中，有否發現當中儲存了敏

感或機密資料？請提供詳情（見第 3.6 段）。當局對因該等數據儲存裝

置下落未明而受影響的各方採取了什麼補救措施？對於環保署的資訊

及通訊科技非耗用品記錄未有妥善備存（見第 3.11 段），當局已經／將

會採取什麼措施，以改善有關情況？ 

 

答覆:  

  

就第 3.6 段有關跟進保密資料的問題，我們未能找到的四台電腦是供初

級人員用作處理一般行政工作，並不涉及敏感或機密資料。因此，不

需要採取《保安規例》所訂定的補救措施。 

 

至於第 3.11 段，是有關 19 件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非耗用物品 - 以太網

路由器的記錄未能及時更新。正如報告書第 34 頁表十一顯示，該 19

件物品已折舊貼換，並不涉及任何遺失。我們已開始檢討物品記錄更

新程序，以期加快更新流程和提升準確性。檢討將在本年內完成。 

 

第 4 部分：處置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 

 

3. 關於環保署所捐贈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，在 2 161 項不可再用的資訊

及通訊科技產品中，有 1 366 項(63%)屬物流署物料處置定期合約所涵

蓋的物品。根據《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》，該等物品應出售予定期合約

承包商(見第 4.15(a)段)。環保署違規的原因是疏忽(即環保署未有查明)

還是認知不足(即環保署甚至不知道要遵守《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》)？ 

 

答覆:  

 

我們一直遵守《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》有關處置仍可使用的資訊及通

訊科技產品的程序，只有在政府內部不需要有關物品時，才作出捐贈。

關於捐贈 2 161 項不可再用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，其中有 795 項並

非物流署物料處置定期合約所涵蓋的物品，無需售予定期合約承包

商。至於其餘 1 366 項物品，我們安排把不需要的物品捐贈予慈善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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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妥善循環再造，這合乎鼓勵妥善循環再造的廢物管理政策，並能減

少最終棄置於堆填區的廢物(請亦參閱下文答覆)。我們知悉這些物品屬

物流署物料處置定期合約所涵蓋的物品，並同意在現行規例下，把有

關物品捐贈予慈善機構前，應顧及物流署安排的物料處置定期合約。 

 

4. 關於環保署所捐贈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，審計署發現，全部物品均

只捐贈予同一間非政府機構（見第 4.15(b)段）。為何環保署只向這間非

政府機構捐贈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？環保署向這間機構捐贈資訊及通

訊科技產品前，是否與這間機構有任何關連／關係（例如以往曾有伙

伴關係／合作）？環保署會進行什麼工作，研究向更多非政府機構捐

贈物品？ 

 

答覆:  

  

有關的非政府機構(即明愛電腦工場
1
)，是我們籌備廢電器電子產品生

產者責任計劃的主要合作伙伴。該計劃的目的是有效收集及妥善管理

本地產生的廢電器電子產品。該機構是我們所知唯一具備相關經驗、

能力和營運規模的非牟利團體，把有關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送給該

機構，可以確保這些物品得以妥為循環再造及重用，同時讓我們為籌

備生產者責任計劃累積相關經驗。 

 

我們會與相關政府部門(包括物流署)跟進處置不可再用的資訊及通訊

科技產品的最佳安排，以符合我們推廣妥善處置、重用及循環再造這

些物品的廢物管理目標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聖雅各福群會是我們另一個主要合作伙伴，他們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，在環保園營辦「綠色家電

環保園」項目，但該項目主要針對電器的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。 


